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皓宸医疗”）

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

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

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制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

“皓宸医疗持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银行”）6.68%的股

权，因能够对抚顺银行施加重大影响，故采用权益法核算该项股权投资，于 2025

年度确认对抚顺银行的权益法调整-656.16 万元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3,915.61 万元，该项股权投资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账

面价值为 43,060.00 万元。由于我们未能对抚顺银行的财务信息执行审计程序，

也未能与抚顺银行管理层及执行抚顺银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进行有效沟通，我们

无法就该项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皓宸医疗确认的 2025 年度对抚顺银行的权

益法调整及减值准备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

金额进行调整。”

二、会计师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八条 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

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

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

广泛性。



皓宸医疗持有抚顺银行 6.68%的股权，因能够对抚顺银行施加重大影响，故

采用权益法核算该项股权投资，该项股权投资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

表上反映的账面价值为 43,060.00 万元，是皓宸医疗财务报表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我们未能对抚顺银行的财务信息执行审计程序，也未能与抚顺银行管理

层及执行抚顺银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进行有效沟通，我们无法就该项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以及皓宸医疗确认的 2025 年度对抚顺银行的权益法调整及减值准备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上述事项涉及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调整及减值准备的确认，对皓宸医疗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该事项仅限于对单项权益投资（抚顺银

行股权投资）的计量与披露，不影响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不涉及多个会计要素或

广泛业务范围，我们认为该事项虽重大，但不会导致财务报表整体失去公允性，

也不具有广泛性。

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上述保留意见事项涉及对公司2025年12月31日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调整及

减值准备的确认，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瑞世联资产评

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长

期股权投资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收回金额项目估值报告》【中瑞咨报字[2026]

第 600941 号】，对抚顺银行的投资价值进行了审慎评估。上述保留事项影响公司

对单项权益投资（抚顺银行股权投资）的计量与披露，不影响财务报表其他项目。

四、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针对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真实的体现了

公司现阶段的财务状况，公司董事会同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五、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截至目前，因抚顺银行尚未完成 2025 年度审计工作，向公司提供了其盖章版

的未经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为合理确定该项投资在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

影响，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公司出具了《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长期股权投资

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收回金额项目估值报告》【中瑞咨报字[2026]第 600941

号】，对抚顺银行的投资价值进行了审慎评估。

截至目前，上述保留意见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董事会及

管理层将继续保持与抚顺银行管理层及其股东的沟通，并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后续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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